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关税的纳税辅导关税概述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AF_B9_E

5_A4_96_E7_BB_8F_E6_c46_78394.htm 关税是对进出国境的货

物、物品征收的一种税收，包括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一、

纳税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口货物的

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为关税的

纳税人。进口货物或进境物品应当缴纳进口关税，出口货物

或出境物品应当缴纳出口关税。 从我国境外采购进口的原产

于我国境内的货物，也应当缴纳进口关税。 具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直接进出口货物，没有进出口经营权

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

货物，都必须按规定缴纳进出口关税，成为关税的纳税人。 

二、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关税的征税对象是进出口的各种货

物、物品，其征税对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税则》规

定应当征税的各种货物。 三、纳税期限 按照规定，关税应当

在按照进出口货物通关规定向海关申报之后、海关放行之前

一次性缴纳。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应

当在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15日之内，向指定银行缴纳

税款，然后由海关办理结关放行手续。逾期缴纳的，海关除

了追缴应纳税款之外，按规定征收滞纳金。 在某些特殊情况

下（如易腐、急需、有关手续无法立即办结等），海关可以

在提取货样、收取保证金或者接受纳税人提供的其他担保之

后，先办理放行货物的手续，后办理征纳关税的手续。 进出

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应当自缴纳税

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1年内，向纳税人补征。因纳税人违反



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 进出

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发现海关多征税款，

可以从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之内，要求海关退还，逾期海关不

予受理。 四、免税、减税规定 按照规定，下列货物，经过海

关审查无误，可以免税： 1.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2.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3.在海关放行前遭受

损坏或者损失的货物； 4.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 5.法律规定

减征、免征关税的货物、物品； 6.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规定减征、免征关税的货物、物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